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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实2025-2026学年第2学期教学
工作量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将《2025-2026学年第2学期工作量》纸质版打印给大家，请根据实际情况认真核实。要求如下：
一、请所有任课教师认真核实表中所有数据，特别是工号、姓名、职称、来源、实践类别、校区等信息；以上信息关系到大家最终的课时费计算，如有疏忽，签字后后果自负。
二、工作量核对请参照附件《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如有问题请用红笔在纸质版工作量中修改；
三、任课教师确认无误后需在签字栏签字，特殊原因不能现场签字的教师，请教学秘书务必截图电子版工作量给任课老师后代签；如有合上课程中教师工作量确实为0的行，请在此行划一条线并签字。不签字的工作量一律不予计算。
四、有合上课程的教师，按照实际上课情况合理分配，并核对具体上课周次，工作量分配的教师务必与课表保持一致，按照课表正常上课。
五、两个头（如普通班和专升本班合上）同一时间上课的请务必合并计算工作量。
六、实习按照实际开展形式修改实习类别系数，如：毕业实习等是否按照全程指导或自主实习形式开展，后期学校也将参考各学院实习工作量上报的情况检查对应的实习归档材料。
七、实验课程请认真核对上课学时，合班信息、周次等信息，不按照课表上课的实验课一律不予计算工作量。课内实验要认真核对课内实验学时安排。
八、修改后的工作量于5月15日（第11周周五）之前将修改后的纸质版交至教务处。

附件: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皖江工学院教务处
                                2026年4月21日


                          
皖江工学院教务处                     2026年4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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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bookmark: _Toc14238]一、理论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法
工作量=计划学时数×K1×K2
表1 课程类别系数K1
	课程类别
	基础类
	专业类
	其他类

	
	一类公共基础课
	二类公共基础课（数学、物理）
	专业基础课
	专业教育课
	双语课
	优质课

	课程类别系数K1
	1
	1.15
	1.15
	1.2
	1.4
	1.5


表2 授课班级系数K2
	授课班级人数
	≤30
	31-60
	61-90
	91-120
	121以上

	授课班级系数K2
	1
	1.1
	1.2
	1.3
	1.4


[bookmark: _Toc3481]说明：
1.双语教学课程及优质课程需提交认定材料。
2.优质课包括：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授课课程、国家级一流课程、“闻天班”、“皖工班”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及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优质课程。
3.班级人数不含补修和重修的学生。
二、实践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法
（1）指导上机
工作量=计划学时数*学生人数*S1，其中S1=0.01
说明：指导一个课头的学生人数若低于90人按照90人计算，高于120人按照120人计算。
（2）指导实验（仪器实验）
工作量=计划学时数*S2
表3 人数系数S2
	人数
	≤30
	31-60
	≥61

	系数S2
	1
	1.1
	1.2


说明：①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同一时间段指导仪器实验不超过40人。多人共同指导同一课头实验，按实际测算工作量；②化学类、强电类特殊试验需配备2名指导教师。
（3）指导课程设计 
	   工作量=计划学分（周）数*16*（1+S3）
表4 指导课程设计人数系数S3
	人数
	≤50
	＞50

	系数S3
	0
	超过50，每增加1人S3增加0.01，最大值不超过0.5。


说明：原则上每位指导教师一次指导一个课头课程设计，且每天不少于3小时；原则上一个课头为2个自然班；多人共同指导课程设计，按实际情况分配指导工作量。
（4）指导实习
工作量=计划学分（周）数 * C1* C2*（学生人数/35）*S4
其中：常数C1=5（每周按5天计算），C2=3（每天计算3学时）
                 表5  指导实习类别系数S4
	类别
	全程指导性
实习
	辅助指导
实习
	非全程指导
实习
	学生自主
实习

	S4
	1
	0.7
	0.5
	0.3


说明：①全程指导性实习是学院集中安排实习单位，并派指导教师全程在实习单位跟踪指导学生；②辅助指导实习是学校与实习单位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对方为主指导实习，本校教师辅助指导管理；③非全程指导实习是学院统一安排实习单位，并派指导教师定期到实习单位指导与管理;④学生自主实习是经学院批准后，学生自主选择实习单位，教师负责监管的实习形式。⑤原则上一位指导教师一次最多指导2个自然班实习，多人共同指导实习，按实际情况分配指导工作量。
（5）思政课实践工作量
集中实践指导工作量=计划学分数 * C1* C2*（学生人数/35）*0.5
课内实践指导工作量=计划学分数 *C1* C2*（学生人数/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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